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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苏通路北、苏钢路东区 15 号地块住宅 

建设项目（整体验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8 月 13 日，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单位）组织

相关单位的代表及三位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对江苏苏钢集团有限

公司苏通路北、苏钢路东区 15 号地块住宅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环境影

响报告表、环评审批意见、验收监测报告，现场核查了项目情况、各类污染治理

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验收的相关规定，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苏州高新区苏钢老厂区（苏通路北、苏钢路东）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本次验收为项目整体建设内容，本项目占地面积

30899.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86753.51 平方米，其中计容面积 65655.41 平方米，

不计容面积 21098.1 平方米（苏州高新区测绘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竣工测绘成果报

告）。建有 1#楼、2#楼、3#楼、4#楼、5#楼、6#楼、门卫 1、门卫 2、变电所 1、

变电所 2、燃气调压站和地下车库。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 年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

《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苏通路北、苏钢路东区 15 号地块住宅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于 2015 年 6 月取得了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江苏苏钢集

团有限公司苏通路北、苏钢路东区 15 号地块住宅建设项目的审批意见》（苏新

环项[2015]285 号）。 

项目分二期建设，一期工程（工程内容包括：1#楼、2#楼、3#楼、变电所 1

和地下车库）于 2018 年 4 建设完成。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组织召开《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苏通路北、苏钢路东区 15 号地块住宅建设

项目（第一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9 月获得了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关

于对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苏通路北、苏钢路东区 15 号地块住宅（第一阶段）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的审核意见》（苏新环验[2018]59 号）。 

2019 年 5 月，本项目二期工程竣工，至此本项目两期工程全部完成，具备

了整体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本次验收工程内容为：1#楼、2#楼、3#楼、

4#楼、5#楼、6#楼、门卫 1、门卫 2、变电所 1、变电所 2、燃气调压站和地下车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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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2019 年 6 月委托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

测，8 月完成了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 

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投入试生产期间，未发生投诉情况和违法处罚情况。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27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480 万元，占总投资的 1.7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项目整体建设内容，建有 1#楼、2#楼、3#楼、4#楼、5#楼、6#

楼、门卫 1、门卫 2、变电所 1、变电所 2、燃气调压站和地下车库。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变动情况章节结论，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本项目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 

1、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来源于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施工废水经沉淀处

理后回用或作为开挖场地、施工道路抑尘喷洒水，不外排；施工营地不在项目红

线范围内，施工期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浒东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扬尘，采取洒水抑尘、设

置围挡、封闭施工等措施保持施工场地路面清洁，减少粉尘和扬尘，施工产生的

粉尘及扬尘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合理布局施工场地、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采用低噪声的施工机

械和先进的施工技术，对产生噪声的施工设备加强维护和维修加强管理，以减少

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施工废渣土以及废

弃的各种建筑装饰材料（如砂石、水泥、砖、木材等）。按照市容环卫、环保和

建筑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将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分别堆放，集中收集后送往

城市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 

（二）运营期 

1、废水 

本项目实现雨污分流，共设置 2 个雨水总排放口和 2 个污水总排口，均位于

苏浒路，阳台按照要求设有独立污水排放管道。生活污水、阳台废水由市政污水

管网接入苏州新区浒东污水处理厂处理。  

2、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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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汽车尾气、设备间卫生间换气、厨房天然气燃

烧废气、厨房油烟。项目管道天然气已经接通，天然气为清洁能源；厨房油烟采

用油烟机处理，且油烟机尾气接入预留的公共烟道楼顶排放。小区停车位均为地

下独立车库。通过在区内道路两旁种植高大绿树，利用植物吸收净化汽车排放的

废气。 

3、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各类水泵、风机、空调机组等设备噪声及汽车进出地

下车库的交通噪声等。项目内设置绿化，这些设备设置在屋顶和地下室内，采取

建筑墙体的隔声减振措施。同时通过对进出车辆加强疏导管理，以免产生过大的

交通噪声影响；沿铁路交通干道设有 12 米高声屏障。 

4、固体废弃物 

项目运营期内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生活垃圾，设置若干垃圾桶及垃圾收集

点，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日产日清。 

四、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2019 年 6 月 5 日-6 日、6 月 27 日-28 日，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项

目边界昼夜环境噪声进行监测，共设置 4 个噪声测点和敏感测点。根据项目竣工

验收监测报告中的监测结果，监测期间靠铁路一侧噪声值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4 类区标准要求；其余三侧噪声值均符合《社会

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 2 类区标准要求。敏感点昼夜噪声监

测值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2 类区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

相关规定和要求，验收组认为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通路北、苏钢路

东区 15 号地块住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六、要求及建议 

1、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环部公告

[2018]9 号）》等要求，完善验收调查报告相关内容及相关附件等。 

2、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

文）的要求，在生活污水及雨水排放口附近安装环保标志牌。 

3、运营期间，按照批复要求落实环保措施，做好各项环保工作。 

七、验收组成员 

验收组成员名单见会议签到表。 

 

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11 日 




